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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五项
整改任务完成情况表

	整改任务
	《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市整改方案第》五项整改任务：对推动产业绿色化认识不到位。德阳市产业结构偏重，工业布局不合理，“城中厂”矛盾突出，但德阳市对产业优化调整决心不大，存在畏难情绪。全市机械、建材、化工等重污染、高耗能、高排放行业产值约占总产值的50%，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全市规上工业能耗比重高达70%以上，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31.7%，高于全省27%的平均值，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超全市工业排放总量70%。

	整改实施主体
	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各区（市、县）党委、政府，德阳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

	整改目标
	到2025年12月底，规上工业增加值能耗较“十三五”末下降14%，规上工业企业煤炭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较“十三五”末下降。

	整改时限
	2025年12月

	整改措施
	1．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分别组织开展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排查整治专项行动。2022年8月底前，已完成问题排查。2022年12月底前，已建立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长效机制，并有序组织实施。2023年9月底前，整改完成率达到90%以上。
2．2023年12月底前，高能耗工业企业完成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端建设数量达到30家。2024年12月底前，持续提升已正式建成运营的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端建成数量。
3．2024年8月底前，对全市六大高耗能行业重点用能单位工业项目摸底排查，实施分类管理。
4．2024年10月底前，出台德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实施重点领域降碳行动。推动各区（市、县）因地制宜探索碳达峰路径。
5．2025年12月底前，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燃煤锅炉窑炉电能替代工作，依法整治淘汰不达标工业窑（锅）炉。

	整改主要工作
及成效
	1.印发《德阳市开展高能耗高排放低水平项目专项排查工作的实施方案》（德市发改发〔2022〕12号），开展高能耗高排放低水平项目专项排查，以市政府名义向省发改委、经信厅报送排查工作情况。根据省发改委统一安排，开展全市高能耗高排放项目复核，市发改委、市经信局联合上报存量高能耗高排放项目核实情况。制定《德阳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实施方案》（德市节能减排办〔2022〕5号），构建起遏制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长效机制。
2.持续推进重点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企业端建设，截止2023年12月底，全市累计有35家单位完成监测系统企业端建设；截止2024年12月底，全市累计有51家单位完成监测系统企业端建设。
3.实施存量工业企业能耗替代挖潜摸底调研，形成调研报告。健全“两高”项目监管机制，出台《德阳市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实施方案》。联合市经信局印发《关于开展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排查工作的通知》，再次开展了高耗能高排放项目排查工作，摸排出全市高耗能、高排放项目11个，并建立了项目台账及项目信息库，对项目进行分类管理。
4．成立涵盖22个市级部门的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委员会，出台《关于印发<德阳市碳达峰实施方案>的通知》（德府发〔2023〕14号），印发碳达峰碳中和年度工作要点，指导统筹全市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上报《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的报告》。积极构建碳达峰“1+N”政策体系，市住建局牵头制定了《德阳市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碳中和专项行动方案》、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制订了《德阳市公共机构碳达峰实施方案》、市经信局牵头制定了《德阳市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6个区（市、县）均已出台碳达峰实施方案。
5.2023年至2025年期间，累计完成14家单位电能替代项目。其中，2023年完成广汉恒华玻璃、广汉恒正玻璃等9家单位项目建设；2024年完成罗江晶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广汉鑫亦民玻璃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单位项目建设；2025年完成双兴玻璃（第二期）项目建设。截止2025年12月完成替代电量185525871万千万时。2025年7月23日市经信局印发《德阳市经信系统2025年大气质量提升攻坚行动方案》（德经信〔2025〕207号），全市8台2蒸吨及以下生物质锅炉全部淘汰并完成验收（旌阳区2台、广汉市6台）。全市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于2023年全部完成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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